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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糕刺客”由何而来
“刺客”的关键在“刺”，也

就是价格出其不意的高，从经
营者角度来看，近些年来，随着
牛奶、糖浆、水果等原材料以及
人工费用的上涨，很多雪糕的
价格已经翻番，笔者儿时很贵
的“巧乐兹”雪糕如今已经成为
了“平价雪糕”。同时，某些冰
淇淋生产厂商抓住了消费者的
好奇心理，利用互联网营销、
“网红带货”等方式，将一些新
兴的雪糕品牌成功推入市场，
而且因为营销费用较高，成本
都转化为售价，导致这些雪糕
的价格一路走高。

而从消费者角度来看，一
是消费者收入的增加，雪糕购
买力增加了，一些便宜的、口味
不够好的雪糕已经无法满足这
部分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导致
雪糕越做越精致、成本越来越
高，售价自然上涨。二是年轻
的消费者对“网红产品”的盲目
追求，目前市面上很多“零糖零
脂”、造型奇特、联名款等形式
雪糕价格很高，但是迎合了年
轻消费者追求健康、新鲜的目
标，也就有了受众群体，很多厂
家认为这样的雪糕利润空间更
大，不愿意再生产平价雪糕。
三是某些经营者抓住消费者
“爱面子”的特点，将部分高价
雪糕掺杂在冰柜里，未能尽到
明确标价和告知的义务，消费
者一不小心拿到这些雪糕只能
硬着头皮“买单”。

雪糕标价向何而去
笔者在检查中发现，大型商

场、超市在雪糕标价方面比较规
范，采取的都是冰柜陈列，区域
内摆放同一种商品并张贴规范
价签，极少的某些小店铺、便利

店可能存在完全未标注价格的
情况，多数商店会用A4纸打印、
张贴小标签等方式标注雪糕价
格。但是问题在于，消费者在购
买雪糕时很难做到找寻价格与
雪糕一一对应，可能存在价签更
换不及时，某些价格较贵雪糕被
经营者特意放在不显眼位置找
不到价签等情况。

结合实际检查，笔者认为可
以采取如下几种方式：一是打印
雪糕图片并标注价格张贴在冰
柜上，这样不用消费者费劲地去
找雪糕名字，而是看图片就能对
应价格，方便获取价格信息。二
是可以采用马克笔在雪糕外包
装上标注价格的方式，消费者在
拿取雪糕时就可以直接看到外
包装上的价格。三是对经营者
进行提示，特别是一些小商店、
食杂店等，提示经营者在看到消
费者拿取价格偏高雪糕时进行
告知，这也是经营者对消费者负
责的一种方式。

引起价格监管新思考
新《规定》的施行，是对现

有《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
标价的规定》以及《禁止价格欺
诈行为的规定》这两部法规的
进一步完善，上述两部法规分

别于2000年、2002年发布，距
今20年左右时间，社会经济发
展已经远远变得更加复杂，法
规已无法满足如今的价格市场
秩序监管需要。此次的“雪糕
刺客”事件恰逢新《规定》施行，
网络上呼吁用新规整治雪糕标
价行为也登上了热搜。其实，
从“雪糕刺客”事件也能折射出
目前某些经营者，特别是小商
店、社区便利店等经营者，不仅
仅是雪糕不能做到明码标价，
其销售的蔬菜、水果以及很多
商品都做不到明码标价。笔者
在实际监管工作中发现，这些
经营者往往依托居民社区，销
售的也都是居民生活日用品、
食品，一般是一家人两口子经
营，人手少、商品多、更新快等
特点导致店内商品无法做到明
码标价，在2000年的《规定》中
要求经营者按照“6+2”的元素
使用标价签，也可以购买物价
部门监制的绿色价签，而新《规
定》则对经营者的标价行为要
求更宽泛了，不再强调“品名、
产地、规格、等级、单价、计价单
位+监督电话、投诉举报电话”
这“6+2”元素，而是在第七条规
定“经营者销售商品应当标示
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

位”，标价元素减少，且对标价
形式的限定和要求降低，比如
前文提到的小商店就可以对日
常销售的蔬菜、水果等价格变
动多的商品采取小黑板书写价
格的方式标价，对于某些日用
品或者预包装食品可以采取张
贴扣取纸、马克笔直接书写等
方式标明价格，从经营者角度
来看更加人性化。

同时，互联网经济不断发
展，网购正在逐渐渗透到人们的
生活当中，新《规定》的第十三条
特别提到了“经营者通过网络等
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应当通过网络页面，以文字、图
像等方式进行明码标价”，这也
对网络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
了规范，避免了一些网络经营者
“用服务或者商品广告吸引消费
者但实际需要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时发现价格高昂”的问题。

当然，价格监管职能自物
价部门移转至市场监管部门
后，“大市场”监管模式也得到
推广。但是作为价格监管工作
方面的“新兵”，市场监管执法
干部们也要面对法律法规不熟
悉、检查流程不清晰、专业财务
知识缺乏等问题，新《规定》的
发布为执法干部们提供了重要
执法依据。相信在今后的执法
工作中，价格监管工作也能够
逐渐完善，执法干部们也将化
解一个又一个“价格新挑战”。

“雪糕刺客”这一现象不会
是唯一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必
须强化监管职责，不断加强对
价格市场秩序的执法检查力
度，希望新《规定》的施行，能够
更加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也能
够赋予市场监管部门更准确地
执法尺度，从经营者、监管者的
角度共同规范价格市场秩序，
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有序发展。

由“雪糕刺客”看价格规范监管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有
效预防和控制网络餐饮外卖食
品配送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
险，保障食品配送安全，提升网
络餐饮服务品质和消费者对网
络餐饮食品安全的信任度，7月
13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联合
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凝聚检行合
力、护百姓舌尖安全行动。延
庆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张军，副检察长杜志军，第
五检察部主任温代红，检察官
助理王云超，区市场监管局党
组书记、局长陈东严，副局长郭
怀满，餐饮科和香水园市场监
管所相关工作人员参加。

首先，在延庆区市场监
管局三楼会议室召开了座谈
会。会上，郭怀满汇报了延

庆区网络餐饮监管工作情
况，温代红介绍了食安封签
工作情况。陈东严就网络餐
饮监管工作提了要求，他强

调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要
全面压实主体责任，要不断
强化社会共治，稳步提升网
络餐饮服务品质，让消费者

线上点得放心，线下吃得安
心。张军对食安封签相关工
作作出指示，他指出检察机
关要和行政机关加强沟通交
流，促进检察公正司法与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良性互
动；希望区市场监管局开展
专项行动时，能主动联系区
检察院，检察机关要助力行
政机关做好网络餐饮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通过更加密切
地配合，更加深入的合作，最
终实现检察监督职能彰显、
行政执法规范运行，形成双
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合力保
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座谈
会后，张军、陈东严带队到万
达广场向比格、半天妖等网
络餐饮服务经营者发放了食
安封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打
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规范保
健食品经营行为，保证保健食
品的质量安全，保障消费者健
康，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科所联
动，组织重点保健食品经营主
体进行约谈。

约谈采取科所联动的方
式开展，此次约谈对象是百泉
街道以销售对象主要为老年
人的保健食品经营主体3户。
区局要求保健食品经营者应
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切实落实
主体责任，以建立健全和落实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为重点，全
面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
要求。

一是应当严格落实各项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确保从正规
的渠道采购合法的产品；如实
填写各项记录，确保产品可追
溯；按照产品要求贮存食品，定
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
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二是严格自查所经营的
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是否
符合规定，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
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
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
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
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
应当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

三是应当在经营场所划
定专门的区域或柜台、货架；
销售柜台、货架处显著位置按
要求设立销售专柜提示牌，并
在显要位置标注保健食品消
费提示。

四是在进行保健食品营
销和宣传时，不得作虚假或者
误导性宣传；不得明示或暗示
保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或治
疗功能；不得利用国家机关、医
疗单位、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
名义，或者以专家、医务人员和
消费者的名义为产品功效作证
明；不得虚构保健食品监制、出
品、推荐单位信息；不得在保健
食品标签、说明书中夸大功能
范围，进行虚假宣传。

五是保健食品经营者不
得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
告以及发布虚假违法保健食
品广告。保健食品广告的内
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
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
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
法性负责。

六是保健食品经营者不
得利用网络手段进行非法宣
传。在网络上销售保健食品
的，必须明示企业资质信息，
必须在页面显著位置标注醒
目的“保健食品不具有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本品不能替代
药物”等警示语，强化对消费
者的提示。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区市场监管局
规范保健食品
市场经营行为

2022年的夏天，一个词语突然流行起来，互联网上“雪糕刺
客”这一名词迅速冲上热搜，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高度关注。在百
度百科上，“雪糕刺客”已经有了自己的专属词条，记载如下：是
“天价雪糕”的代名词，指那些隐藏在冰柜里面，看着其貌不扬的
雪糕，当消费者拿着去结账的时候用它的价格“刺”一下消费者。

针对上述热点情况，笔者所在市场监管部门快速行动起来，
在检查中发现区域内某国际知名连锁超市销售的“钟薛高”品牌
雪糕储存在由品牌方提供的独立冰柜中，且在检查中未发现价
签，执法人员已经对该超市立案调查。

随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
欺诈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已于2022年7月1日正式施
行，“雪糕刺客”也将慢慢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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